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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30,000,000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 股弃权。 

（十一）审议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以及担保事项》

议案； 

表决结果：14,628,694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 股弃权。 

关联股东王楠、李娜娜、宋永生予以回避表决。 

（十二）审议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》议

案。 

表决结果：30,000,000 股同意，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；0

股反对；0 股弃权。 

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；本次

股东大会不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；本次股东大会

的表决过程、表决权的行使、计票和监票的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信息披露细则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、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

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四、结论意见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信息披露

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其他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召集人及

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，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 

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，本所律师同意本

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一并公告。 

 

（本页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